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牧師、傳道師資料表 相 

 

 

 

片 

 
電 
腦 
號 
： 

填妥後請送交中會/族群區會查核； 

並附本人及配偶身分證影本 金融帳戶影本  

寄回總會傳福會收 (10647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69 巷 3 號 3 樓) 

一、個人基本資料 填 表 日 期 主後     年   月   日 

姓   名  生日 主後   年  月  日 性別  身份證字號  

英文姓名  護照號碼  E-mail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血型  

住家電話  住家傳真  大哥大  

受(幼)洗 牧師  地點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堅 信 禮 牧師  地點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傳道師任命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任命書字號  

牧 師 封立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聘 書 字號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科 系 就     讀     期     間 學  位 備  考 

  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家庭狀況 

稱謂 姓   名 生     日 身份證字號 稱謂 姓   名 生     日 身份證字號 

  主後   年  月  日    主後   年  月  日  

  主後   年  月  日    主後   年  月  日  

  主後   年  月  日    主後   年  月  日  

三、郵政儲金簿 立帳郵局 郵局 局號  戶名  帳號  

四、離(復)職、退休紀錄 (由傳福會填寫) 

離職 
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核准 
字號 

 
給付 
金額 

 
復職 
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退休 
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退休 
教會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核准 
字號 

 
給付 
金額 

 

 

 

 
 



 

五、任職異動資料   (請在備註欄註明任職期間之身份，如：外聘、國外宣教師、學假、事假、離職、復職…等) 

工     作     期     間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機構) 聘任謝禮 備  註 查核日期 

1.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5.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6.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7.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8.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9.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0.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1.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2.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3.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4.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5.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6.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7.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8.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9.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0.自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六、職能訓練與職務經歷 

在職教育紀錄 

1. 6. 11.. 16. 

2. 7. 12. 17. 

3. 8. 13. 18. 

4. 9. 14. 19. 

5. 10. 15. 20. 

職能訓練：請填寫曾經接受的專業訓練 

1. 4. 7. 10. 

2. 5. 8. 11. 

3. 6. 9. 12. 

職務經歷：請簡要填寫中會/總會及普世教會之經歷 

1. 4. 7. 10. 

2. 5. 8. 11. 

3. 6. 9. 12.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傳教師本人： 配偶：         職業： 

（身份證影本正面） （身份證影本正面） 

（身份證影本反面） （身份證影本反面） 

郵局存簿正面影本  

通訊地址： 

TEL： 

FAX： 

＊ 您的資料尚欠：傳教師資料表  本人身分證影本  配偶身分正影本   



牧師、傳道師申請退休程序 

【申請資料內容】  審核簡表   給付申請書  牧師、傳道師履歷表  

          小會證明書  中會/族群區會證明書     

          牧師、傳道師申領退休安養金同意書 

身份證、郵局存簿影印本粘貼表格  

牧者退休金申請書    團保加/退保意願書 

【申請程序】 

 承  辦  單  位  作     業     規     定 

 

申  請  退  休  人  

 1.向中會/族群區會事務所或中會/族群區會傳福副委員或總 

   會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簡稱傳福會）索取 

    全份申請資料（表～）。 

   2.填妥表連同申請當月之戶籍謄本（正本）及全份 

    資料交小會。 

    

 

小        會 

 1.出具小會證明書（表） 

  2.影印申請人所送全份資料備存 

  3.將全份資料（表～＋戶籍謄本正本）寄交中會/族群區 

    會。 

    

 

中會 /族群區會  

 1.審核年資【註】後，出具中會/族群區會證明書（表）。 

  2.影印小會所送全份資料備存。 

  3.將全份資料（表～＋戶籍謄本正本）寄交傳福會，但外 

     聘、國外宣教師資料寄交總會傳道委員會。 

    

 

總會傳道委員會  

 1.審核外聘、國外宣教師年資【註】通過後，出具服務年資證 

    明書，連同全份資料（表～＋戶籍謄本正本）送交牧師、 

    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覆核。 

    

 傳   福   會  1.覆核通過後，公告二個星期無異議後，核發相關給付。 

     

【註】審核標準：已加入傳福制度者，依「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第 13、14條
及施行細則第 3、11、17、21條」及「牧師、傳道師休假條例」。 

未加入傳福制度者，可依行政法第 116條申請退休，但未能依傳福條例享有完整之
安養照顧。 

雖加入傳福制度，但未完全符合加入應有之各項規定時，退休之安養照顧亦各按規
定比例給付之。 

 
 



台灣基督 
 牧師、傳道師退休審核簡表（表一） 

長老教會 
   

                     姓      名 ： 

             中會／族群區會       

                     收件日期：主後    年  月  日 
  

各項要件符合 檢    查    要    項 備    註 

是    否 

□    □ 

適用傳福條例、服務年資須滿 25年或年滿 60

歲，且任職 20年以上，申請盡程時，亦須為已

加入傳福會者。 

加入傳福會 

已 ／ 未 

□   □ 
是    否 

□    □ 

不適用傳福條例，但服務年資已滿 25年或年滿

60歲，且任職 20年以上，申請盡程時，依行政

法第 116條辦理退休。 

是    否 

□    □ 

申請須於病故／退休日(年滿 70歲者除外)起四

年內提出 

病故／退休 

□   □ 

是    否 

□    □ 
傳福會各項給付申請書須填寫清楚 

退回／補件 

□   □ 

是    否 

□    □ 
牧師、傳道師履歷表之學歷／經歷須填寫清楚 

退回／補件 

□   □ 

是    否 

□    □ 

年資之計算中會/族群區會須查核，以達公平、

公正之原則 

 

是    否 

□    □ 
小會證明書 

完成／補件 

□   □ 

是    否 

□    □ 
中會／族群區會證明書 

 

  以上審核欄，請中會／族群區會審核後，確實註明清楚並請蓋章，以利作業！ 
 
 
  議  長：            （簽章） 
                              （中會／族群區會印） 
 

(以 下 由 傳 福 會 填 寫) 

核發：□共同福利金   □個別積立金   □退休安養金 

□撫卹金     □每月補助基本生活費 

核准：□參加退休牧師、傳道師夫婦聯誼會，並享受會員福利 

□可登錄為醫療補助對象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盡程退休申請書（表二） 

 

姓 名  性 別  地 址  

籍 貫  年 齡  生 日 主 後     年    月   日 

年 資 合計：    年    個月（自主後       年   月   日起至主後       年  月  日） 

最後服務單位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機構） 

 

申請人姓名              （印） 

電   話  

 

主    後              年               月          日 

 

 

 

 

    以下給付項目由傳福會審核後核發之。 

   申請給付項目：□共同福利金   □個別積立金    □退休安養金 

          □撫卹金        □每月補助基本生活費 

                    □未加入傳福制度，無退休給付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傳道師履歷表（表三） 

姓 名  主後        年    月   日生 性別   

相 

 

 

 

片 

身份證字號  籍貫  中會/族群區會 教 會 

宣道師任命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傳道師任命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教  師封立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牧  師封立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永久住址  電 話  

通訊住址  電 話  

學 

 

 

 

 

歷 

就          讀          期         間 學   校  名  稱 科    系 學    位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經 

 

 

 

 

 

 

 

 

 

歷 

工      作         期         間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機構） 年       資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主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個月 

本表須由所屬中會/族群區會查核確認。 

如未依程序辦理請假、外聘之年資，請勿填寫！ 

海外牧師、傳道師未依規定向傳道委員會辦理登記並經核准之工作期間，請勿填寫！ 

必要時，需請附服務年資證明書。 



牧師、傳道師申請盡程退休小會證明書（表四） 

 

台灣基督        教會小會證明書    
主後       年     月     日 

長老教會 字第        號 

                                           （公印） 

受文者：        中會/族群區會常置委員會 

主 旨：證明           依據 

□「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第 13、14條及施行細則第 3、11、17、21 

條」及「牧師、傳道師休假條例」規定，申請    給付。 

□行政法第 116條辦理盡程退休。 

 

說  明：本教會               □牧師□傳道師 

        １.於主後       年     月     日 □退休 □病故 □殉職。    

        ２.最後任職日為□同上  □主後       年      月     日 

 

 

                             議  長                       （印） 

                             書  記                       （印） 



牧師、傳道師盡程退休中會/族群區會證明書（表五） 

 
台灣基督        中會/族群區會證明書    

主後        年     月    日 

長老教會 字第        號 

                            （公印） 

 
受文者：總會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 

主  旨：證明        依據 

□「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第 13、14條及施行細則第 3、11、17、21 

條」及「牧師、傳道師休假條例」規定，申請    給付。 

□行政法第 116條辦理盡程退休。 

 

說  明：本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機構）              □牧師  □傳道師 

        １.經本會核准退休之日期為主後        年      月      日          

        ２.最後任職日期為主後         年      月      日  

        ３.茲依 

    □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第 13、14條及施行細則第 3、11、17、21 條 

  及牧師、傳道師休假條例規定 

    □行政法第 116條 

     ，審核其年資，合計為   年   個月。 

        ４.依本會主後         年      月      日，第        屆第       次中委會議  

 事第        案決議辦理。 

 

                             議  長                       （印） 

                             書  記                       （印） 



 

牧師、傳道師申領退休安養金同意書（表六） 
（依行政法第 116條辦理退休者免填） 

  立同意書人       申領 貴傳福會退休安養金照顧，願遵守牧師、傳道師在職

暨退休福利條例第十條第三款及下列規定： 

一、退休後在國內、外本宗或他教派之教會、機構就職獲有固定工作收入時，任職滿三個月

時，應立即書面通知傳福會，暫停發放退休安養金。 

二、前項應通知若未通知，而有就職之情形，經傳福會調查屬實，首次由傳福會寄發勸告函，

並限期提出書面通知，仍無回應時；傳福會於次月起即取消退休安養金之發放。 

三、如就職已消失或離職，應向傳福會提出證明文件（如小會、中會/族群區會、機構等同意

離職證明書）以申請書通知恢復退休安養金發放。經傳福會審查同意後發放；遲延申請，

不追溯補發退休安養金。 

上述規定，本人同意作為申請退休要件之一，特立此書為憑。 

  謹致 

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鈞鑒 

立同意書人  

身份證字號  

原所屬中會/族群區會 

 

主後     年   月    日 



身份證、郵局存簿影印本粘貼表格（表七） 

                 （依行政法第 116條辦理退休者免填） 

敬愛的傳教師平安！ 

傳褔會為了能更妥善的照顧退休傳教師，已經使用郵局轉帳每月之安養金，為了使傳教師夫婦

能正確無誤的在每月十日收到安養金，請將您們的身份證正面影本與郵局存簿正面影本貼在下面空

格內。若您是海外傳教師，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委託在台親屬為您開戶，或由直系親屬代領。若

由直系親屬代領，則必須附上個人委託書與直系親屬的身份證影印本、郵局存簿影印本。請您儘快

將此份表格寄回傳福會，以免延後領取安養金。 

傳教師本人： 配偶：           

（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正面影本） 

  

郵局存簿正面影本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者退休金申請書(表八) 

限年滿60歲以上退休牧者本人申請退休金使用 

 

 

退休編碼   
（＊填表前請詳閱下頁說明） 

主後          年   月   日申請 

牧 者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主後       年    月    日 
牧 
者 
碼 

     

※申請領取金額以牧者個人專戶內，牧者於牧會服事期間教會或機構為牧者繳交之個別積立金， 
利息計算至退休金發放之前一個月止，加上淨額分配之總額(代繳付費用逕由退休金內扣除)。 

   -   
通訊住址： 

            

      

 

電 話：（   ） 

行動電話：        - 

退
休
金
請
領
方
式(

請
勾
選) 

＊牧者因病強制退休/在職安息/未滿 60歲/退休金總額未達新台幣 80萬元者，僅適用一次領回。 

 

□一次全額領取。 

 
 
 

□以月退方式領取，按月支領退休金。 
 

 

  本人退休金於本人安息後，如尚有餘額由下列指定受益人領取。  

 
  指定受益人：                      與本人關係： 

 

 

 

                       
                    
                  簽名或蓋章： 
                     (中文正楷親簽) 

 
＊附註： 

一、應發給之退休金，由傳福會匯入申請人指定之郵局帳戶收領。      

二、本退休金專戶內之款項，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三、如未指定受益人，則將退休金餘額依法交法定受益人領取。 

四、如有疑義，請電洽總會傳福會退休金核發組（02）2362-5282 轉 131詢問。 

  



退休金請領說明 

一、何謂牧者退休金 
教會/機構應為所聘任適用傳福制度之牧者，每年 12 月底前按實領謝禮提繳個別積立金(下半年傳
福負擔金)，儲存於總會傳福會之牧者個人專戶內，另外加計利息及淨額分配後即為退休金總額。 
 

二、請領條件 
（一）牧者年滿 60歲，服務年資滿 25年或服務年資滿 30年以上，符合退休規定者得請領退休金；  
      退休金金額超過新台幣 80萬元以上者，請領退休金時，可選擇按月領取或一次領回。 
（二）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通過准予退休，於公告二週無異議者，應於退休生效日後，依申請意 
      願發給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並匯入請領人指定之郵局帳戶。 
（三）安養金另依規定核發；領取退休金接受退休安養後，再任國內、外本宗或他教派之教會及機

構有給職者，任職滿三個月以上時，暫停發放安養金。月退金領取則不受限制。 

 
三、請領方式與月退金計算標準 

（一）退休金領取方式： 
年滿 60歲以上之牧者，退休金可選擇一次全額領取，或以年金月退方式按月支領。 

（二）退休金以月退方式支領： 
無支領年齡上限，活越久領越多，安息後如有餘額可由指定/法定受益人領回。 

      計算公式：退休金月領金額 = (牧者個人退休金總額÷牧者年齡之期初年金現值因子)÷12 
※牧者申辦月退金年齡及期初年金現值因子表： 

 
 
 

 
 
 
 
 
        註：期初年金現值因子係依據牧者夫婦之平均年齡、壽命、餘命、年利率及安全係數等因素 
             計算，年金月退制度計算基準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並經傳福委員會核定公告之。 

      ●計算範例：退休金月領金額 = (牧者個人退休金總額÷牧者年齡期初年金現值因子)÷12 
          1.李牧師年滿 60歲申辦退休，其累計之個別積立金、利息、淨額分配及扣除強制扣款後， 
            退休金總額新台幣 100萬元，其月領月退金計算如下： 

        1,000,000元 ÷ 19.5894060 ÷ 12 = 4,254元    李牧師月領月退金為 4,254元 
 

2.張牧師年滿 65歲申辦退休，其累計之個別積立金、利息、淨額分配及扣除強制扣款後，退
休金總額張牧師新台幣 200萬元，其月領月退金各計算如下： 

        2,000,000元 ÷ 17.6853424 ÷ 12 = 9,424元    張牧師月領月退金為 9,424元 
 

      3.戴牧師已年滿 70歲申辦退休，其累計之個別積立金、利息、淨額分配及扣除強制扣款後，
退休金總額戴牧師新台幣 250萬元，其月領月退金計算如下： 
2,500,000元 ÷ 15.9826109 ÷ 12 = 13,035元   戴牧師月領月退金為 13,035元 
 

（三）以年金月退方式支領，按月領取，直到牧者安息所支領之年金總數未達原始退休金金額時，
其餘額由指定/法定受益人領回。 

 

四、其他 
（一）退休金經核發後，傳福會另以書面通知請領人知悉。 
 (二）領取退休金應依所得稅法規定，領取總額超過免稅額部分，應屬退職所得，應併入當年度 
      綜合所得稅申報。※免稅額之計算，係依財政部每年之公告辦理計算。 

牧者申辦    

月退金年齡 
59 歲 60 歲 61 歲 62 歲 63 歲 64 歲 

期初年金    

現值因子     
0 19.5894060 19.2100815 18.8366486 18.4583579 18.0661945 

牧者申辦    

月退金年齡 
65 歲 66 歲 67 歲 68 歲 69 歲 70 歲 

期初年金    

現值因子     
17.6853424 17.313019 16.9836960 16.6755603 16.3100209 15.9826109 



傳福會牧者夫婦團體保險加/退保意願書(表九) 
   

  本人         身份證號       主後   年 月 日生 

  配偶          身份證號       主後   年 月 日生 

自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機構退休。 

  

1.不願繼續加保，請為本人及配偶辦理退保。 

 2.同意自主後_______年____月起本人願意自付保費參加團體保險。 

 3.勾選下列自費參加保險之計劃別： 

  （註：牧者為計劃一，配偶為計劃二，配偶若已承保壽險者請勾選計劃一。 

        團體保險項目、額度及保費，以該年度承保公司契約為準。) 

牧者 配偶 計劃別 保 險 內 容 年保費 

  一 定期壽險 55萬、定期意外險 150萬、醫療險、癌症險 5,700元 

  二 定期意外險 150萬、醫療險、癌症險 2,800元 

  三 定期意外險 150萬、意外醫療險(年滿 75歲以上） 770元 

  四 定期壽險 55萬 2,900元 

 *依以上勾選保險計劃別投保，全年度保費：共計         元 

 4.本人同意以下事項： 

(1)除非本人特別以書面通知退保外，仍請傳福會逕自加保直至可加保年齡。   

(2)若本人未按時繳交保費，傳福會有權可逕自退保。 

(3)當保費有調整時，本人仍願繼續加保。 

(4)本人願意遵守保險公司規定:凡 55歲以上第一次加入或中斷後再加保者 

   需填具健康聲明書。 

 

    此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 

                   

同意人（簽名、蓋章）： 

聯絡電話： 

 

                主   後          年    月     日 
  
    (戶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教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郵撥帳號：1699630-7 

      或銀行帳號：30501116668（世華古亭）；請務必註明：牧者姓名、及保費） 

 



歡迎申請牧師證～ 

  

＊申請資格 

1. 本宗現職牧師 

 

2. 本宗非現職經審酌後可核發： 

(1) 病假  (2) 學假  (3) 「退任」未滿兩年 

(4) 受本會安養之「退休牧者」 

(5) 經傳道委員會特准之「特職牧師」 

 

※ 若屬非現職身分之牧者，請先電話查詢，確認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申請流程 

 

1. 下載申請表： 至「總會」或「傳福會」網站之[下載區]下載。 

 

2. 填寫資料：依照各欄位確實詳填表單，共兩頁 

（第一頁是製證之基本資料，第二頁為人事異動與通訊資料）。 

 

3. 匯款：製證工本費 200 元，請至郵局劃撥匯款，並註明「辦理牧師證」。 

 

【帳號】：１６９９-６３０７ 

【戶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教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 

 

4. 寄回傳福會（紙本郵寄或電子檔皆可）： 

請將申請文件、兩吋彩色證件照連同劃撥收據影本，郵寄至總會傳福會 

 

【地址】：10647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69 巷 3 號 3 樓 

 

 

 

※ 若有任何疑問，請電話洽詢傳福會 

聯絡專線：(０２)２３６２－５２８２ 分機５３１，承辦人：吳恩妤 

若照片為電子檔，亦可將上述資料 Email至 nyuwu@mail.pct.org.tw 

傳真：(０２)２３６３－９５７１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證」申請表 

姓  名： 性別： 血型： 

生  日： 主後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封牧日期： 主後    年    月    日 

現  任：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機構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Certificate of Ordination 

NAME： 

英文名字需與護照相同(含大小寫！) 
SEX： Male  Female 

DATE OF BIRTH(生日)：         D          M           Y 

ORDAINED ON(封牧日期)：           D          M           Y 

PRESBYTERY（現任中會/族群區會）： 

 

申   請   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申請表內容皆為必填項目需確實詳填，連同清楚正面近照一張及工本費劃撥收

據影本，與牧者異動資料表(詳細資料可向傳福會索取)，郵寄至總會傳福會。 

紙本請郵寄至:10647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69巷 3號3樓。 

若以電子檔傳送，請寄至 nyuwu@mail.pct.org.tw 

2.申請牧師證工本費 200元，請劃撥至傳福會，劃撥帳號：1699-6307，戶名：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傳教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註明辦理牧師證) 。 

3.申請表可上總會或傳福會網站下載， E-mail至傳福會。 

4.英文名字需與護照上的名字相同(含大小寫)，以免造成出國通關時的困擾。 

5.牧師證做好後，將以掛號信件寄還。（約 20-30個工作天） 

* 建議牧者可事先申請並妥善存放，以免急需用時卻因無法及時得到而誤事。 

受理牧師證申請核發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教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 傳真 02-2363-9571 

                                      電話 02-23625282 轉 531吳恩妤 E-mail：nyuwu@mail.pct.org.tw

相
片
黏
貼
處 

mailto:berry@mail.pct.org.tw


牧者異動資料表 

＊ 請確實詳填 貴牧服事記錄。 

               牧師的異動記錄： 

任命 地點 任命日期 

傳道師任命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年   月   日 

教師設立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年   月   日 

牧師封立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年   月   日 

退休         中會/族群區會        教會    年   月   日 

 

中會/族群區會 服事單位 任職別 上任日期 離任日期 職務/假別/備註 

      教會 □派任□聘任□請假   /  /     /  /   □傳道師□牧師 

      教會 □派任□聘任□請假   /  /     /  /   □傳道師□牧師 

      教會 □派任□聘任□請假   /  /     /  /   □傳道師□牧師 

      教會 □派任□聘任□請假   /  /     /  /   □傳道師□牧師 

      教會 □派任□聘任□請假   /  /     /  /   □傳道師□牧師 

 

姓 名  原 名  性 別  

生 日  身分證  血 型  

配偶姓名  配偶原名  配偶性別  

配偶生日  配偶身分證  配偶血型  

中會/族群

區會籍  
牧者護照名 

(英文名)  

通訊地
(可收掛號)  

電話 手機:    -    -    電話:（  ）    -    傳真: 

E-MAIL  

備  註  

＊茲證明上列資料正確無誤 牧者簽章______________日期：主後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教會聘牧期待填表說明： 

本表內容公布在總會及傳福會網頁上，提供有意受聘之牧者參考及連絡教會，以利教會聘牧事工的進行。 

１．教會聘牧期待，分別為對牧者年齡、專長、婚姻狀況、牧會經歷、族別、語言能力．．．等等的期待。請以期待

的優先次序，依序選擇。表格將依您選擇的順序列出． 

２．教會概況：請以下拉表格方式填寫 

３．最後請填寫聘牧聯絡人相關的資料，以方便有意受聘的牧者聯絡。 

＊＊＊＊＊＊＊＊＊＊＊＊＊＊＊＊＊＊＊＊＊＊＊＊＊＊＊＊＊＊＊＊＊＊＊＊＊＊＊＊＊＊＊＊＊＊＊＊＊＊ 

教會聘牧期待 

由教會長老之會員身份填表，請在□格內依順序填上聘牧之期待（可複選）。 
聘牧期待： 

牧者年齡：□７０以下  □６０以下  □５０以下  □４０以下  □新畢５年內  

□不拘 

牧者專長：□講道 □祈禱 □關懷探訪  □司琴    □音樂事工  □聖歌隊指揮  

□敬拜讚美  □文字事工  □美工設計  □財務管理  □人際關係  

□團契事工  □三福訓練  □社區宣教  □培靈、佈道 □門徒訓練 

□小組事工  □教會增長  □網頁設計  □電腦操作  □行政管理  

□ＣＰＥ訓練 □靈命更新訓練□內在醫治訓練□心理輔導與諮商協談□不拘 

□其他：                               

                                  。 

婚姻狀況：□已婚    □未婚    □不拘 

牧會經歷：□５年以下  □５年以上  □１０年以上  □２０年以上 □其他_____ 

牧者族別：□原住民__________族    □平地   □客家   □其他_____ 

語言能力：□原住民母語/__________族 □台語 □客語 □華語 □英語 □日語□其他_____ 
教會概況： 

年經常費：□60萬以上  □100萬以上 □200萬以上  □300萬以上  □500萬以上 

禮拜人數：□30人以下  □30人以上  □50人以上   □100人以上  □200人以上 

團契狀況：□主日學    人 □青少年團契    人 □婦女團契   人 

□松年團契   人 □聖歌隊      人 □家庭小組   組 

□其他       

近期／中期重要事工目標： □建堂    □教會增長   □小組化教會 

□敬拜讚美  □社區宣教事工 

□其他：                      



聘牧連絡人資料 

中會/族群區會：            教  會：             

聘牧連絡人：          稱謂：    TEL：         

E-mail：                 手機：         

小會 議長：          稱謂：    TEL：         

E-mail：                 手機：         

ＰＳ：小會議長係由中會調派，若有變動請洽傳福會。 
 

 



牧者對於將來牧會教會的期待，填表說明： 

本表內容公布在總會及傳福會網頁上，提供有意聘牧之教會參考及連絡，以利牧者與教會聘牧事工的進行。 

１．對教會的期待，分別對於將來牧會之教會的區域、地點、型態、規模．．．等等的期待。請以期待的優先次序，

依序選擇。表格將依您選擇的順序列出． 

２．牧者專長：請以複選方式填寫 

３．對於牧會異象：請以300至500字簡述對於新牧會教會的異象。 

４．最後請填寫牧者的相關資料，以方便有意聘牧的教會聯繫。 

＊＊＊＊＊＊＊＊＊＊＊＊＊＊＊＊＊＊＊＊＊＊＊＊＊＊＊＊＊＊＊＊＊＊＊＊＊＊＊＊＊＊＊＊＊＊＊＊＊＊ 

 

牧者對教會的期待 

牧者專業背景及牧會期待，由牧者會員身份填表，請在□格內依順序填上聘牧之期待 

（可複選） 
牧會的期待： 

教會區域：□原住民     族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其他________ 

教會地點：□都市  □鄉村  □部落  □新興社區  □科學園區 □其他________ 

教會型態：□原住民  □平地   □客家    □機構   □其他________ 

牧者經歷及專長：（可複選）  

□講道 

□祈禱 

□關懷探訪 

□司琴 

□音樂事工 

□聖歌隊指揮 

□敬拜讚美 

□文字事工 

□美工設計 

□財務管理 

□人際關係 

□團契事工 

□三福訓練 

□社區宣教 

□培靈、佈道 

□門徒訓練 

□小組事工 

□教會增長 

□網頁設計 

□電腦操作 

□行政管理 

□ＣＰＥ訓練 

□靈命更新訓練 

□內在醫治訓練 

□心理輔導與諮商協談 

□其他：                               

                                  。 



牧者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主後      年 性別：     

婚姻家庭：□已婚 □未婚 □子女：   人，年齡：   (最小)～   (最大)歲 

學歷：大專院校：            、道學碩士：           神學院 

神學碩士：            、神學博士：           神學院 

其他：                       

牧會經歷：牧會年資共    年   

曾任公職： 

中會/族群區會：       、       、       、   

總會：       、       、       、        

社會：       、       、       、        

連絡方式：TEL：        手機：          

E-mail：                    

 


	1-牧師、傳道師資料表201812
	2-牧師、傳道師申請退休表格201812
	3-牧師證申請表20181214更新
	4-教會聘牧期待201812
	5-牧者對教會的期待201812

